
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與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漁農自然護理署 

關於水生動物疫病檢測的合作安排 

 

爲了加強深港兩地水生動物疫病檢測的合作與交流，促進兩地動物貿易的健

康發展，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與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漁農自然護理署（以下簡

稱“雙方＂）本著平等互利，真誠合作的原則，經友好協商就水生動物疫病議題

作出如下合作安排： 

 

第一條  合作安排的內容 

 

一、 建立實驗室檢測技術定期交流機制。 

1、每年兩次，由雙方輪流安排實驗室檢測技術交流活動，以期提升檢測技術水

準。具體實驗室檢測項目由雙方檢測技術部門協商確定。 

2、根據實際工作需要，雙方可互邀專家參與相關水生動物疫病科研合作項目研

究。 

3、雙方可根據對方的要求互派專家進行技術指導，也可以互派人員到對方實驗

室跟班學習。 

二、 在水生動物疫病方面的具體合作內容主要有： 

（1） 海水魚類疾病診斷和檢測技術的研究； 

（2） 觀賞魚類疾病診斷和檢測技術的研究； 

（3） 水生動物疫病病原檢測實驗室間比對活動；及 

（4） 新發水生動物疫病的資訊交流。 

 



第二條  費用安排 

 

三、 除非另行商定，實施本合作安排中任何活動所産生的食宿和交通費用由

雙方各自承擔。 

四、 實驗室檢測所需的儀器、試劑和實驗耗材等等，雙方實驗室均免費爲對

方人員提供。 

五、 由邀請方安排及承擔被邀專家的交通及住宿費用。 

六、 派出學習人員的交通和食宿費用由派出方承擔，接收方實驗室免費進行

培訓。 

 

第三條  附則 

 

七、 本合作安排一式四份(繁體版及簡體版各兩份)，簽署雙方各執兩份(繁體

版及簡體版各一份)，於二零一三年一月 十一 日在深圳簽署，自簽署之日起

生效，有效期兩年。 

八、 執行過程中，如一方想調整合作內容或終止合作安排，可以以書面形式

提出，正式通知對方，雙方協商後解決。 

九、 本合作安排有效期結束前 3 個月，雙方須決定是否延續合作安排及檢討

修訂有關協議細則。雙方如未能在本合作安排有效期結束前達成延續的協

定，本合作安排將自動終止。 

十、 合作交流研究之測試結果及其發現將爲雙方共同擁有。除非得到雙方的

同意，任何有關檢測的直接或衍生樣本，均不得用作該指定檢測事項以外的

用途，而有關檢測的數據、結果及其發現，也不得對任何第三者透露或公佈。 



十一、 雙方需各自承擔因本合作安排而可能導致其所屬一方人員在任何工作環

境中發生之人身傷害或死亡的有關保險責任。雙方須確保其擁有的第三者責

任保險，足以保障因對方人員人爲疏忽或失誤而引致的任何損失。 

十二、 本合作安排未盡事宜，由雙方友好協商。 

 

 

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漁農自然護理署 

副局長：曲海峰           署長：黃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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